
公署上載裁決理由書於網頁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促進各界認識、理解和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公署的一貫做法是將裁決理由書以原文刊載。使用裁決
理由書內的任何個人資料於其他目的可能干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本文的「足本版本」載於公署網頁上委員會頒佈裁決理由書的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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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潮英 上訴人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聆訊日期：1998年3月26日

裁決日期：1998年4月15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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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下稱“專員”)在1997年4月21日接獲

上訴人溫潮英先生的投訴指譚偉珠先生(下稱“靈先生”)為葵涌工業學院

(下稱“學院”）的院長，他在上訴人不知情及未取得他同意下向傳媒披露

上訴人的個人資料，因而違反{J固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餘舞”）的

附表1 _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定。專員完成投訴的調查後，決定不發出

執行通知，理由是他認為霊先生及學院並沒有違反/藥#的規定。上訴人

對這決定向行政上訴委員會(下稱“本會”)提出上訴



上訴人是學院的僱員。在1997年3月4日，上訴人企圖自殺

但獲救。同一日，霊先生被一批傳媒記者訪問。記者對靈先生說上訴人

的妻子對傳媒指上訴人受到學院的壓迫、迫害及學院蓄意拖延發放或拒絕

發放上訴人的僱員補償。在接受訪問期間，靈先生曾提及有關上訴人的資

料如下：

(1)上訴人在學院的工作表現；

(2)上訴人以前曾經試圖自殺；

(3) 上訴人的財政問題；及

(4)上訴人向學院索取工傷意外賠償的問題。

條例

條例第8餘專員的職能及權力包括就遵守該餘經條文作

出監察及監管。

/藥#的附表列有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1)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2)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

(3)個人資料的使用；

(4)個人資料的保安；

(5)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及

6)查閱個人資料



餘厥第37餃說明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就違反凝激的行為向專員

投訴。這種行為是由資料使用者作出並涉及提出投訴的人士之個人資料。

條例第2條敦「資料使用者」（datauser),就個人資料而言，

指獨自或聯同其他人或與其他人共同控制該等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

使用的人。

「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a)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b)從該等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切實可行
的；及

(c) 該等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專員收到投訴後可根據凝资第对漦進行調查。條例第39(2)

齋說：“如專員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後，信納有以下情況，他可拒

絕進行或拒絕繼續進行由投訴弓丨發的調查_

(a) 該項投訴或一項在性質上大體與其相似的投訴已在先前弓丨發

一項調查，而專員在進行該項先前的調查後信納沒有違反本

餘經下的規定的情況；

(b)在該項投訴中指明的作為或行為微不足道；

(c)該項投訴屬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或不是真誠作出的；或

(d)因為任何其他理由，調查或進一歩調查是不必要的。”



針對譚先生的指控

引用/廣經的先決條件是被披露的個人資料屬於條範圍的個

人資料。簡單而言，法定的個人資料是已被記錄的資料。經過調查後，

專員的結論是靈先生提到上訴人的工作表現、以前的企圖自殺和財政問題

都並非法定的個人資料。靈先生承認有關上訴人的工作表現的報道是由他

提供，這是根據他自已對上訴人多年在學院工作的表現作出評論。學院的

員工檔案並沒有記錄上訴人或其他同等職級工人的工作表現的考勤報

告。靈先生解釋學院只有對二級工人以上的工作人員作出考勤報告。關

於上訴人以前自殺之事是記者向靈先生提出，在此之前，靈先生亦在學院

同事之間聽到有關傳聞，但學院並沒有上訴人自殺事件的記錄。關於

上訴人財務的問題，靈先生說是記者告訴他上訴人欠下財務公司的債項，

並要求靈先生證實該事。屋先生對記者說，最近學院曾經接到財務公司來

電找上訴人，來電者態度非常惡劣。但學院並沒有上訴人財務問題的記

錄。

本會接納在本案中並沒有任何証據顯示靈先生曾對專員提供

不正確的資料。靈先生向記者披露上訴人的工作表現、自殺和財務問題的

資料並不屬於法定的個人資料，因此，靈先生或學院就該三項事情均沒有

作出違反餘經的行為。



工傷賠償

上訴人曾經向學院提出兩次因工受傷的索償。學院為此作出調

查及提交書面報告。靈先生對記者說及工傷賠償之事涉及調查報告的內

容。調查報告是為了僱員賠償而收集的，報告內包括屬於上訴人的個人資

料。在未獲上訴人同意之下而披露該等資料，是不符合藏經保障資料

第3原則的規定：

“第3原則-個人資料的使用 .

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目的以
外的目的一

(a)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或

(b)直接與(a)段所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

但本會同意/袭濟第~齋可以豁免引用保障資料第3原則：

“61(2)在以下情況，個人資料獲豁免而不受第3保障資料
原則的條文所管限一

(a)該資料的使用包含向第(1)款所提述的資料使用
者披露該等資料；及

(b)作出該項披露的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並合理地

相信）發表及播放（不論在何處及藉何方法）

該等資料（不論是否實際有發表或播放該等資
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上述雳ÿ漦所說的第ÿ款是指其業務或部分業務包含

新聞活動的資料使用者。簡單而言，如靈先生有合理理由相信並合理相信

發表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他可以向新聞從業者披露上訴人

的個人資料。



在被訪問期間，記者要求靈先生就上訴人妻子提出的指控作出

回應。記者曾經說如果靈先生拒絕即場作答，他們便會刊登上訴人妻子的

單方面指控。記者亦會說置先生「無言以對」。在這情形下，靈先生提

供工傷意外調查報告的內容是對記者可作出一個全面的解釋，目的是要維

護學院的形象及防止報章發表對學院不實的指控。我們認為在這情形下，

屋先生是有合理理由相信披露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是合符公眾利益。

專員在本會陳詞上引出：他對/虔濟第<5/ÿ凝中「公眾利益」

一詞，採用一個涵蓋範圍較廣的釋義，將公眾獲得資訊及新聞自由此等清

楚並強烈的公眾利益包括在內。故此，如為了嚴肅新聞報導的目的而向傳

媒披露個人資料，專員接受在該情況下，可推定為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披露

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但是，上述推定並不適用於小報的嘩眾取寵的報導。

而即使是嚴肅的新聞，如因缺乏專業操守或其他原因，而在沒有合理理由

相信有關報導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收集個人資料，則上述推定亦有可

能被推翻。在該等例外的情況下，專員會作出干預。

專員要求本會對他就「公眾利益」的釋義作出適當指引。本會

認為「公眾利益」的釋義是需要按照個別案情而作決定，不可能作出一個

適用於任何情形下的廣泛解釋。



其他個人資料

本會同意並無證據顯示靈先生或學院曾經向記者透露上訴人

的年歲或住址等資料，縱使靈先生有如此披露，此事都屬瑣事，專員可以

根據蔡經第*3外2；㈨漦拒絕調查。

總結

本會同意專員的決定，並將上訴駭回

(張澤祐）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


